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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实施《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,按照区委“十大专项行动”要求，坚持城市建设硬件与文明素质软件两手

抓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，让文明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，根据区委宣传部的部署，持续对我区存在的各种不文明行为进行

曝光。本期依据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提供的资料，曝光一批交通不文明行为。

电动自行车带人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

电动自行车、行人闯红灯

电动自行车违规安装车篷

行人横穿马路

机动车不按车道行驶

红灯等在线里 车子停进框里 垃圾放进桶里 文明记在心里

交通不文明行为篇


